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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火墙的定义和作用 

在建筑防火设计中，主要考虑的是建筑物的主动、被动防火能力和人员安全疏散措施。在被动

防火措施中，防火分区是一项主要内容。而防火墙是针对建筑物内外的不同部位和火势蔓延途径，

在平面上设置的划分防火区段的建筑结构，是水平防火分区的主要防火分隔物。其主要作用是防止

火势和烟气从建筑物外部向内部或由内部向外部或内部之间蔓延，在满足使用需要的同时，把建筑

物的内部或外部空间合理地分隔策划能够若干防火区域，有效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火灾损失。它是一

种具有较高耐火极限的重要防火分隔物，是阻止火势蔓延的有力设施。 

我国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尚无对防火墙作过定义。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定义。 

从国外的标准看，防火墙的定义围绕其作用和应具有的性能来定义。如《澳大利亚建筑规范》

中定义：防火墙是将楼层或建筑物分隔开，阻止火势和烟气蔓延，并具有规范规定的耐火极限（该

规范将建筑物分别按功能分为 10 类，不同类建筑物中防火墙的耐火极限分别为 1.5h，2h，3h，4h）

的墙体。美国《标准建筑规范》（SBC）中定义：防火墙是从基础一直砌筑到屋顶或穿过屋顶，具有

4h 耐火极限，能限制火势蔓延，且在火灾条件下具有足够的结构稳定性，使得其两侧的建筑倒塌时

不影响该墙的稳定的墙体（其中的开口采取防护措施）。美国《标准防火规范》（SFC）定义：防火墙

是具有保护的开口，能限制火势蔓延，且从基础一直砌筑到屋顶的墙体。美国消防协会（NFPA）《防

火手册》中定义：防火墙是具有足够的耐火极限、稳定性和耐久性，能抵御可使该墙两侧建筑结构

倒塌的火灾的影响（如在墙上开口，必须采取防护措施）的墙体。美国消防协会标准（NFPA 221）

《防火墙和防火隔墙标准》中定义：防火墙是设置在建筑物之间或在建筑物内部用以防火分隔以阻

止火势蔓延，并具有一定耐火极限和结构稳定性的墙体。 

因此，本人认为对防火墙可从其作用和性能进行定义，即防火墙是具有一定耐火极限、稳定性、

耐久性、隔热性和抗变形能力，用于隔断火灾和烟气及其辐射热，能防止火势和烟气向其他防火区

域蔓延的墙体。 

二、防火墙的构造要求 

防火墙从其走向可分为纵向防火墙与横向防火墙；从设置位置可分为内墙防火墙、外墙防火墙

和室外独立防火墙；从其结构性能可分为：防火墙和防火隔墙。在规范中涉及较多的通常是防火墙

和防火隔墙。 

防火隔墙有：独立式防火隔墙、悬臂防火隔墙、承重墙、双防火隔墙、束缚式防火隔墙、单防

火隔墙、翼墙等。这些墙体具有 4 h 的耐火极限时可作为防火墙。防火隔墙具有较低的耐火极限，

且不需象防火墙一样从基础开始一直砌筑到屋顶。一般是从建筑物内的地板面到上一层顶板底。 

防火墙所起作用大小主要取决于防火墙的强度、耐久性和隔绝性。防火墙上不应有任何开口孔

洞。防火隔墙上可开设采用自动关闭的防火门窗保护的孔洞。 

（一）、防火墙应具备的条件和构造： 

1、必须采用砖石或钢筋混凝土建造，具有不低于 4h 的耐火极限； 

2、在火灾条件下，防火墙两侧的屋顶和其他内部结构倒塌都不会影响该墙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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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吸收因热膨胀、建筑物内部结构倒塌和地震产生的应力； 

4、应建造在基础上，连续穿过各楼层，并高出屋顶 90cm；当建筑物和屋顶是耐火结构时，防

火墙可以紧贴在混凝土屋顶下，而不高出屋顶； 

5、应伸出用可燃材料建造的外墙外。在防火墙支撑结构构件处，必须设计成两边的任何构件的破坏

对防火墙的水平方向的影响都不超过设计范围； 

下图(1)、(2)、(3)、(4)为几种防火墙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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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防火墙应具有一定的厚度。该取决于建造防火墙的建筑材料、墙体高度及其内外部构筑方

式。根据美国近百年的经验，一般采用实心砖建造时，10.7m 高的防火墙应具备 30.5cm 的厚度；超

过 10.7m 时，其超出部分每 0.3m 加厚 10cm。用砖石扶壁加固的砖墙，30.5cm 的厚度可建造 21.4m

高的防火墙。用空心砖建造时，10.7m 高的防火墙应具备 40.6cm 的厚度；超过 10.7m 时，其超出部

分每 0.3m 加厚 10cm。对于钢筋混凝土墙，厚度是自由墙体高度或宽度的 4%，且不小于 22.9cm，超

过 10.7m 时，其超出部分每 0.3m 加厚 5cm。 

7、墙上不应有任何孔洞、门、传送带开口，管道、电缆、电线槽开口，风管开口。 

（二）、防火隔墙的构造 

独立式防火隔墙用砖石建造，完全与两边的建筑物框架分离，一般都不接触。其屋顶结构都是

由独立的钢框架和支柱支撑。该种防火墙可以承受雨棚和屋盖倒塌时自由下落或任何一侧墙倒塌时

对防火墙的影响，能够抵御较低强度爆炸产生的压力冲击，以及储存物品、支架或附近分隔物倒塌

时作用于防火墙上的压力。 

防火隔墙一般缺乏足够的厚度和较好的稳定性，也不需建造高出屋顶的女儿墙或穿过外墙的防

护墙。因此，防火墙是独立建造的，但独立建造的防火隔墙不一定是防火墙。 

悬臂防火隔墙一般由砖石或钢筋混凝土建造，在火灾条件下，必须依靠其自身强度来保持稳定，

不与邻近的建筑构造相连接。其稳定性主要由在建造时放入墙体内的竖向钢筋或辅助扶壁支持，高-

厚比一般比独立式防火隔墙大，稳定性差。通常因与火接触的一面受热产生的变形或因一侧建筑物

倒塌带拉屋顶雨棚会对该墙产生水平作用力而破坏。 

承重墙是一种独立式防火隔墙，上面支撑了其他建筑构件，如屋顶系统等。 

双防火隔墙是两座背靠背的防火隔墙，一般在建筑物扩建时增建。现有的防火隔墙是否与建筑

物的框架相连接，随必需的耐火极限而定。这种做法可以使一座建筑物因一边有不能控制的火势而

倒塌，拉倒这一边的墙时不致影响另一边的建筑物。 

束缚防火隔墙一般与建筑物的框架相固定或相嵌。着火边结构倒塌的拉力必将由另一边未受热

的结构承受。如果另一边的结构没有足够的强度，就有可能倒塌，因而必须加固较弱一边的框架。 

单边防火隔墙与两边的建筑物结构相连。这种墙适于分隔相邻两座建筑高度不同的建筑物。 

翼墙是在需要穿透外墙的防火墙上增加的防火隔墙。一般在防火墙的两端需要阻止火势蔓延

时，增加翼墙，常用于工业建筑及库房的防火分隔中。它是突出外墙的 T 形墙体（每边一般至少突

出 0.9m）。 

三、国内《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对防火

墙构造的要求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防火墙不宜设在 U、L 形等高层建筑的内转角处。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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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角附近时，内转角两侧墙上的门、窗、洞口之间 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4m；当相邻一侧

装有固定乙级防火窗时，距离可不限。紧靠防火墙两侧的门、窗、洞口之间 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

应小于 2m；当水平距离小于 2m 时，应设固定乙级防火门、窗。防火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当必须开设时，应设置能自行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输送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的管道，

严禁穿过防火墙。其它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墙，当必须穿过时，应用不燃烧材料将其周围的空隙填塞

密实。穿过防火墙处的管道保温材料，应用不燃烧材料。防火墙的耐火极限为 3h。”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防火墙应直接设置在基础上或钢筋混凝土的框架上，并应截断

燃烧体或难燃烧体的屋顶结构，且高出不燃烧体屋面不小于 0.4m，高出燃烧体或难燃烧体屋面不小

于 0.5m。当建筑物的屋盖为耐火极限不低于 0.50h 的不燃烧体时，高层工业建筑屋盖为耐火极限不

低于 1.00h 的不燃烧体时，防火墙（包括纵向防火墙及防火隔墙）可砌至屋面基层的底部，不高出

屋面。防火墙中心距天窗端面的水平距离小于 4.0m，且天窗端面为燃烧体时，应采取防止火势蔓延

的设施。建筑物的外墙如为难燃烧体时，防火墙应突出难燃烧体墙的外表面 0.4m；防火带的宽度，

从防火墙中心线起每侧不应小于 2.0m。 

防火墙内不应设置排气道，民用建筑如必须设置时，其两侧的墙身截面厚度均不应小于 12cm。

防火墙上不应开门窗洞口，如必须开设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窗，并应能自行关闭。可燃气体和甲、

乙、丙类液体管道不应穿过防火墙。其他管道如必须穿过时，应用不燃烧材料将缝隙紧密填塞。 

建筑物内的防火墙不应设在转角处。如设在转角附近，内转角两侧墙上的门窗洞口之间 近边

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4.0m。紧靠防火墙两侧的门窗洞口之间 近边缘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2.0m，

如装有耐火极限不低于 0.9h 的不燃烧体固定窗扇的采光窗（包括转角墙上的窗洞），可不受距离的

限制。 

设计防火墙时，应考虑防火墙一侧的屋架、梁、楼板等受到火灾的影响而破坏时，不致使防火

墙倒塌，其耐火极限为 4h。” 

四、国外规范中对防火墙的有关规定 

前苏联防火标准规定：防火墙应建在基础或基础的梁上，并沿整个楼房建筑到顶且与所有的楼

层和结构相交。允许将防火墙直接设在由不燃烧材料建成的建筑物的框架结构上，且连结处的填充

材料和紧固部件的耐火极限不得低于相应类型防火墙的耐火极限。对于用易燃材料建造的屋顶（屋

顶面除外），防火墙应高出屋顶面不小于 0.6m。对于用难燃材料建造的屋顶（屋顶面除外），则应高

出不小于 0.3m。如果屋顶的全部组件或无顶楼的屋顶都是用不燃材料制造的（屋顶面除外），则防

火墙可不高出屋顶面。在外部墙是采用易燃材料或难燃材料制造的楼房中，防火墙应与这些墙相交，

而且进入墙的外表面深度不小于 0.3m。在装设由带连续玻璃窗的不燃材料或难燃材料制造的外部墙

时，防火墙应把玻璃窗分隔开，这时允许防火墙不进入墙的外表面。在有悬吊顶棚的房间中的防火

墙应将其上的空间分隔开。在理楼房的一部分与另一幢楼房以某一角度而邻接的地方需要布置防火

墙或防火隔墙时，必须使两楼房外墙中设有门窗孔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4m，而以某一角度与防火

墙或防火隔墙相邻接的墙段、屋檐段和屋顶檐口段，其邻接长度不小于 4m 时，均应用不燃材料制造。

当上述门窗口之间的距离小于 4m 时，则应被装设第 2 类型的防火门窗。 

防火墙的耐火极限为 2.5h。 

在法国防火规范中规定了耐火墙、防火墙和断火墙三种。其中耐火墙自身可以燃烧；防火墙能

阻止火焰和烟气的穿透，但不能防止热量的穿透；断火墙则既能阻止火焰和烟气的穿透，又能使背

火面的平均温升不超过 140℃，单点温升不超过 180℃，耐火极限有 2h 和 3h 之分。其构造依据不同

类别的建筑物有不同的要求，大致与《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相近。  

美国 NFPA 220 将建筑物根据其墙、梁、柱、楼板和吊顶的耐火极限分为 5 级。在 NFPA 251

中规定对承重墙及防火墙的耐火极限试验为满足下述条件：在荷载作用下受火，在相应分级耐火极

限时间内不会发生穿火或将背火面的棉絮点燃；在荷载作用下受火，用 65mm 的水带和 29mm 的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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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枪将 0.31MPa 的水压的水冲击墙体，试验过程中墙体不会发生穿火或将背火面的棉絮点燃，背火

面没有水流流出；在相应分级耐火极限时间内，背火面的温升不超过 121℃。在美国的一些建筑、

防火标准，如《统一建筑规范》、《标准建筑规范》、《生命安全规范》（NFPA101）等中都针对不同类

型的建筑物，将防火墙与一般的防火隔墙在设置位置、建造材料和相应的耐火极限方面的要求明确

区分；在 NFPA 221《防火墙和防火隔墙标准》中对防火墙和防火隔墙的构造及墙上开口的防火隔绝、

管道穿越此类墙体时的防护措施都有具体规定。 

四、对在建筑设计规范中确定防火墙的构造和耐火极限要求的几点建议 

我国有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在国内已施行多年，且标准体系、采用机制等也不尽一致，在我国

的规范中很难也无此必要采用国外的模式进行规定。但作为防火墙和防火隔墙来说，其性能、构造

及所起作用应基本一样的，为此，本人对《建规》和《高规》中有关防火分隔物的要求提出如下建

议： 

1、《建规》涉及到低层、高层工业厂房和库房，多层民用建筑，大空间单层公共建筑及可燃、

易燃物质储存构筑物。不同建筑的火灾特点和扑救、疏散措施有较大差异，区分防火墙与防火隔墙

的要求和概念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生产厂房和库房。目前在规定中将防火墙与防火隔墙混在一起。

因此，建议根据其适用范围的特点，保留原防火墙的耐火极限和构造要求，并增加防火墙的定义和

防火隔墙的耐火极限要求。防火隔墙的耐火极限可与承重墙和单元住宅分户墙的相同。在“建筑构

造”章节中将防火墙与防火隔墙的构造要求明确区分开来。此外，可燃气体和甲、乙、丙类液体管

道严禁穿过防火墙，不应穿过防火隔墙。通风和排烟管道不应穿过防火墙或防火隔墙，穿过时，应

在防火墙两侧设置防火阀，可在防火隔墙的一侧设置防火阀。防火阀与墙体之间的管道应采用不燃

材料。 

2、对于高层民用建筑，从规范规定和实际建筑的防火设计来看，进行防火分区时设置的墙体

或建筑物之间的外墙均属防火隔墙的范畴。因此，建议在《高规》中，将防火墙改为防火隔墙，其

耐火极限和构造要求可与《建规》统一。在高层民用建筑与其他建筑之间应设置防火墙时，其要求

可根据《建规》规定执行，不必再做规定。此外，建筑中封闭或防烟楼梯间与其他部位的隔墙，应

按防火隔墙进行规定。 

3、在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只有对相邻建筑物相对面存在防火墙时减小防火间距的要求。

这是不完整的。建议在规范中对于那些设置防火间距有困难的情况，补充其中设置防火墙时防火间

距可减小的要求。这样既可充分发挥防火墙的作用，又可解决设计困难、节约用地。鉴于目前尚无

充足的实验数据，本人认为，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标准的规定，适当进行规定。 

4、在现行规范中，对于设置防火墙分隔防火分区有困难时，规定可用防火水幕或防火卷帘加

水幕分隔；或者采用耐火极限大于 3h 的防火卷帘进行分隔，采用防火卷帘代替防火墙时，其耐火极

限应符合防火墙耐火极限的判定条件或在其两侧设闭式喷水灭火系统。本人认为这些规定存在以下

两方面问题： 

A、用防火分隔水幕或防火卷帘加水幕分隔，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止火势蔓延的作用，特别适于

墙上的开口防护，但对于空间较大或跨度较长时，十分不经济。同时，对于防火卷帘加水幕分隔，

对于中庭等的实际分隔作用与效果，至今尚无充分的依据。此外，采取这种防火分隔方式的建筑物，

还应规定其上部结构，如梁板或屋架、屋顶都应具有足够的耐火极限（一般不应小于一级耐火等级

建筑物楼板的耐火极限）以支持喷水系统的管道或（和）卷帘的负荷。否则，一旦跨下来，将失去

分隔作用。 

B、采用耐火极限大于 3h 的防火卷帘进行分隔，则易产生误导。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在

国外相关资料或标准中还没有采用此种方式进行防火分隔的。在国内的防火卷帘产品中，现在也没

有能够符合防火墙耐火极限的判定条件且耐火极限不小于 3h 的产品。国家标准 14102《钢质防火卷

帘通用技术条件》中规定：耐火极限为“按 GB7633《门和卷帘的耐火性能试验方法》的规定对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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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卷帘进行耐火性能试验，从受火作用起到背火面隔热辐射强度超过临界热辐射强度规定时止。

或发生帘板面窜火时止”的这段时间。显然，对防火卷帘耐火极限的判定条件与建筑构件的要求完

全不同。此外，在防火卷帘两侧设闭式喷水灭火系统的效果，也缺乏充足的依据。 

因此，建议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对于建筑物内部采用防火隔墙进行防火分隔有困难时，可

采用防火水幕或防火卷帘加水幕分隔，但应明确限定其使用场所或位置。另外，还应增加有关相应

部位建筑构造上的要求。在有关规范中取消“采用耐火极限大于 3h 的防火卷帘进行分隔”的规定。

对于中庭的防火分隔和在防火卷帘两侧设闭式喷水灭火系统的效果，建议进一步开展研究。 


